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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薪调岗引纠纷，工会律师助女工获补偿

亲哥去世，弟弟请假未获批去奔丧被辞
法院：公司做法有违公序良俗，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

员韩国靖）近日，广州市番禺区一起因

调岗降薪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在工会

律师的法律援助下，当事职工叶女士与

所在公司达成和解，并顺利收到补偿款

85000 元。为此，叶女士特意向番禺区

总工会及法援律师送上锦旗，表达诚挚

感谢。

叶女士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入职该公

司，担任外贸业务员。自2025年9月起，因

客户冲突等问题，公司开始采取降薪调岗、

频繁发送违规通知等方式对其施压，双方

矛盾逐渐激化。在未能就补偿事宜达成一

致后，叶女士与公司先后向对方发出解除

劳动关系通知书。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叶女士随即申

请劳动仲裁，并向番禺区总工会申请法律

援助。在工会律师的努力协调下，叶女士

和公司经过多轮谈判，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多亏了工会和工会律师耐心、专业的

帮助，我才能在这个案件中坚持下来，并取

得这样一个相对圆满的结果。”叶女士在赠

送锦旗时激动地表示。

番禺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加大普法宣传与维权服务力度，畅通

职工法律援助渠道，切实发挥“职工娘家”

的支撑作用，让劳动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时，能获得及时、有力的法律支持，合力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本报讯 421名员工的薪资悬空、1.2万

平方米优质产业空间停摆闲置，更叠加跨省

市多重债权纠纷……一家曾经热闹的深圳

某科技公司厂房，一度陷入了这样的困局。

破局的关键，来自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创

新推行的“立审执破信”一体化协同机制。

该机制全程精准嵌入案件处置各环节，既稳

妥化解民生难题，更推动低效产业空间能级

跃升，最终实现该案件的成功高效处置。

这是一场由企业停摆引发的连锁纠

纷。2025 年7 月，深圳某科技公司毫无征

兆地停止运营，员工薪资发放中断。421名

员工心急如焚，纷纷通过劳动仲裁、信访等

多种渠道奔走维权；与此同时，公司的债权

人也因债权无法实现，在三省市五地法院

提起诉讼，一时间，各类纠纷交织，案件进

展陷入困局。

员工要工资、债权人要欠款、辖区要发

展空间，三重诉求交织，拧成困局。这些分

散在仲裁、信访、综治渠道的维权信息，很

快通过区民生诉求平台汇总梳理，转交到

坪山法院。坪山法院经研判发现，该案涉

及面广、地域跨度大，企业存在大量未清偿

债务且已无清偿能力，符合破产法定条

件。于是，坪山法院当即启动“立审执破

信”一体化机制，由法官牵头跨部门一体化

审判团队统筹处置。

针对员工年底薪资诉求迫切的首要民

生难题，跨部门一体化审判团队迅速对接

街道办、人社部门等职能单位，搭建起多元

解纷平台，组织企业方、员工代表及债权人

面对面沟通协商。跨部门一体化审判团队

向各方算清“时间账、损失账、生计账”，精

准提出“解封部分设备拍卖，拍卖款优先兑

付员工工资”的解决方案。经多轮真诚沟

通、反复释法明理，各方最终达成共识。跨

部门一体化审判团队随即全速推进拍卖流

程，400万元工资款很快足额发放至员工账

户，剩余经济补偿款也明确了后续处置路

径，一场剑拔弩张的涉众纠纷圆满化解。

员工薪资难题解决了，但闲置的产业

空间仍被多重查封。对此，跨部门一体化

审判团队创新推行“深圳牵头腾退、各地法

院全程监督、公证机构现场见证”的财产查

控处置模式，主动对接三省市五地法院，通

过多场线上协调会，清晰阐释“统一处置、

公平受偿、盘活资源”的核心思路，逐一回

应各方顾虑，最终促成五地法院达成协同

处置共识。随后，跨部门一体化审判团队

全程驻守腾退现场调度指挥，统筹多方力

量精准作业，仅用5天时间完成腾退。

如今，闲置已久的产业空间已彻底扫

清障碍，新的科创企业很快就能进场装

修。 （刘斌）

本报讯 请假未获批去奔丧，算不算

“擅自离岗”？近日披露的一份民事判决

书，引起关注。

2023 年 4 月 8 日，乔某入职某养老中

心，岗位为厨师。同年8月19日，乔某亲哥

哥病危，乔某在微信上向某养老中心后厨

经理高某请假15天，高某表示批不了这么

长时间的假，后乔某表示可以申请不带薪

的假期。8月20日晚，乔某哥哥去世，乔某

向高某发微信称：“高经理，我原来是想明

天再干一天的，现在看来不及啦，准备明早

坐火车走，所以向你请假。”8月25日下午，

乔某再次向高某发微信称，“高经理，我现

在正在回京的路上，明天上班。”高某回复

称，“下周一找我，写辞职信，明天不用进公

司。”

8 月 28 日，某养老中心向乔某发送辞

退信，载明：“乔某8月21日在未告知病危

人员与乔某的亲属关系、未出具医疗卫生

部门诊断结果、公司未做好相应工作安排

且未获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离岗至8月25

日。公司综合上述因素经研究决定予以辞

退乔某。”

乔某认为某养老中心构成违法解除，

经劳动仲裁后诉至法院，请求某养老中心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

某养老中心辩称，丧假主要适用于直

系亲属，乔某哥哥去世请假不在法定范围

之内，且乔某未经同意请假，影响了工作的

正常开展。

法院审理后认为，解除劳动关系是对

劳动者最为严厉的惩戒措施，将使劳动者

丧失现有的工作，故须综合用人单位的业

务性质、劳动者违纪情形以及给单位可能

造成的损失或影响、适用其他惩戒措施的

行为等方面对解除行为的合理性予以审

查。乔某亲哥哥病危去世，向单位提出请

不带薪的事假，用人单位不予准假，事后以

劳动者擅自离岗、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

径行解雇，有违公序良俗，在不存在其他合

法解除劳动合同事由的前提下，某养老中

心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据此，法院对本案终审后判决某养老

中心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乔某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00余元。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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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什么是停工留薪期？

A：停工留薪期是职工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

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期限，一般

不超过12个月。

停工留薪期的时间，由已签订

服务协议的治疗工伤的医疗机构提

出意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

认并通知有关用人单位和工伤职

工。

Q：停工留薪期可以延长吗？

A：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

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

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

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所

在单位负责。

Q：停工留薪期的时间如何确认？

A：停工留薪期一般以职工因

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时起算。

Q：停工留薪期只发基本工资

吗？

A：《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

条第一款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职工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

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

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Q：停工留薪期可享哪些待遇？

A：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除享

受工伤医疗待遇外，原工资福利待

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评

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规定

享受伤残待遇。若该职工停工留薪

期满后仍需治疗，可以继续享受工

伤医疗待遇。

Q：工伤停工留薪期计入年休

假吗？

A：《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第六条规定，职工依法享受的

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

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

计入年休假假期。

Q：停工留薪期内,用人单位可

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吗?

A：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职工在本

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

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该法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停工留薪期内，用人单位不得

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把职工一丢

了之。

（来源：人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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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停摆欠薪，法院“立审执破信”高效化解

421名员工足额拿到400万元工资

■资料配图


